附件4

现场资格确认材料清单
（请将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分别按清单顺序叠放）
1.报名表（需粘贴本人近期免冠正面一寸照片）；

2.有效期内第二代身份证；

3.户口簿（户籍证明），复印户主页和本人页；生源证明（有户口迁出记录的原家庭户口簿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高校入学前户口所在地证明）；

4.在校学生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就业协议书（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提供）；

5.已取得的各层次学历学位证书、《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2024年、2025年毕业生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历信息网打印：http://www.chsi.com.cn）；

6.国（境）外留学回国（境）人员提供国（境）外学校学籍证明、就读证明或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书；
7.教师资格证书或有效期内相应学科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和普通话等级证书（选聘岗位有要求的提供）；

8.退出现役证明（报考E类“兵教师”岗位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提供）；

9.获奖证书（选聘岗位有要求的提供）；

10.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证明：所在党支部开具的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身份证明（选聘岗位有要求的提供）；

11.师范类证明（选聘岗位有要求的提供）；
12.当年高考成绩证明，具体见以下操作方法：（1）省内考生可登录浙里办APP- 搜索“普高证明服务”-高考成绩证明-输入信息-下载成绩证明。（2）省外考生请出具高考成绩单，核心原则是：提供由官方机构出具、带有公章的文件。获取方法：①省/市教育考试院（教育招生考试院）—考生可以登录个人账号—高考成绩查询系统查询并打印带有官方电子印章（或水印）的成绩单。②如果网上无法获取，考生可以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亲自前往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招生考试办公室或省教育考试院的服务大厅，申请开具一份官方的、加盖了红色公章的书面成绩证明。

备注：以上材料需同时提供原件、复印件1份。现场报名人员所需提供的纸质报名材料参照上述材料清单要求。
师范类证明格式如下:
证  明

兹证明            ,身份证号码                     ，

经高考第     段（或第      批）录取进入我校            学院                    专业学习，学制     年。若按时修满学分并达到毕业条件和学位授予条件，将于      年     月毕业并获               学位。该生        （是/否）我校师范类应届毕业生。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日期：

